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托嬰機構嬰幼兒發展觀察記錄及輔導課

程報名簡章 

一、 目的：為使臺北市托嬰中心專業人員具備篩檢兒童發展檢核表後有嬰幼兒發展

觀察及紀錄之知能，並協助家長照護幼童身心發展。 

二、 主辦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三、 訓練日期：113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6 日，每梯 3 小時，一梯次 150 人，共計八

梯次。 

四、 訓練地點：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1 樓國際會議室。(新北市新店

區建國路 289 號) 

五、 訓練對象：托嬰中心專業人員。 

六、 訓練人數：每梯 150 名。 

七、 課程費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全額補助，免收費。 

八、 報名截止：113 年 5 月 24 日或額滿為止。 

九、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十、 聯絡方式：(02)-6628-9779#7301，E-mail：xde11151@tzuchi.com.tw。 

十一、 課程規範與注意事項: 

(一) 防疫規定 

1. 課程期間注意補充水分，如有身體不適，請向授課老師反映。 

2. 不共餐，若有攜帶飲料，瓶、罐…等請自行帶走。 

3. 請落實「戴口罩、勤洗手」，以強化防疫與個人保健，教室內請配合全程

配戴口罩。倘有發燒(額溫≥37.5°C)、呼吸道或腹瀉等症狀，禁止進入並

盡速就醫治療 

(二) 課程規範 

1. 學員請著方便操作的運動服參與課程。 

2. 不得遲到或早退，當堂課遲到 5分鐘(含)則不予以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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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珍惜課程資源，課程報名後，不克參加者至遲應於課程開始前 14個工

作天，電洽取消課程(02-6628-9779#7301)， 

4. 不可提供個人資料供他人參訓，亦不可冒用他人名義參訓。未確實出席

及冒用他人名義出席者，將不予發给課程證明，並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 

5. 為避免影響課程進行及尊重他人權益，除有報名成功之參訓學員外，禁

止其他人進入教室，亦不得帶兒童來上課，如兒童有托育照顧需求，請

自行是先妥為安排。 

6. 參訓學員須遵守上課秩序，勿於課程中使用手機(請關機或調為靜音模

式)，從事與課程無關活動或私下交談發出聲響，以尊重講師及維護其

他學員權益 。 

7. 為尊重智慧财產權，未經講師同意，課程中禁止錄影、錄音。 

(三) 環境要求及其他重要事項 

1. 教室嚴禁飲料或任何食物。請參訓學員共同維護環境整潔，離開時亦請

將垃圾帶走。 

2.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3. 執行行政中立原則，禁止學員穿著競選或候選背心、制服進入會場。 

4. 本院保有隨時修正、暫停或中止課程之權利，如有變動將公告於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網站。 

 

 

 



 

臺北市政府政府社會局托嬰機構嬰幼兒發展觀察記錄及輔導課程表 

每梯次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課程表 

上午 

08:30-09:00 報到 助教 

09:00-10:30 如何撰寫嬰幼兒發展評估異常之行為觀察記錄 講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如何輔導及協助家長幫助幼童正常發展 講師 

休息 12:00~13:00 午餐 

課程表 

下午 

13:00~13:30 報到 助教 

13:30~15:00 如何撰寫嬰幼兒發展評估異常之行為觀察記錄 講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30 如何輔導及協助家長幫助幼童正常發展 講師 

 

 


